
2021 年法学院非全日制法律硕士调剂考生复试及拟录取办法 

 

一、复试时间 

1.我院将于 3月 31日 9：00—4月 2日 9：00开通调剂系统，调剂考生复试安排在 4月 7日

和 8日进行。 

2.复试方式：线下复试 

 

二、调剂计划及调剂要求 

类型 招生专业 

拟调剂 

计划数 

参加复试最低分数线 

对一志愿报考专业要求 
总分 政治 外语 

业务课

一 

业务课

二 

非全日

制专业

学位 

法律 

（非法学） 
19 338 53 53 90 90 

第一志愿报考法律硕士

（非法学）考生。 

法律 

（法学） 
30 329 53 53 90 90 

第一志愿报考法律硕士

（法学）考生。 

 

三、复试须提供的材料 

考生复试报到时，须提交下述材料： 

序 
号 

材料内容 

应届本科毕业生 
（含普通高校．成人高
校．普通高校举办的成人
高等学历教育应届本科
生，及自考和网络教育应
届可毕业本科生） 

往届 
本科 
毕业生 

同等学力考生 

高职高专 
毕业生 

本科 
结业生 

1 准考证 √ √ √ √ 

2 
有效居民身份证(军人提供军官
证)原件及复印件 

√ √ √ √ 

3 思想政治表现审查表 √ √ √ √ 

4 
本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的原件
及复印件 

 √   

5 
教育部学历在线验证报告或学历
认证报告 

 √ √ √ 

6 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 √    

7 
学生证(在校学籍管理部门完整
注册)原件及复印件 

√    

8 
大学期间成绩单(校教务部门盖
章；历届毕业的考生，可向档案
管理部门要求复印，并盖章) 

√ √ √ √ 

9 学校开具的在读证明 √    



序 
号 

材料内容 

应届本科毕业生 
（含普通高校．成人高
校．普通高校举办的成人
高等学历教育应届本科
生，及自考和网络教育应
届可毕业本科生） 

往届 
本科 
毕业生 

同等学力考生 

10 大专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  

11 本科结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 

12 其他材料 
包括考生可提供能证明自己研究潜能的各种背景材料，如正式
发表的文章．科研成果鉴定书．获奖证书．本科毕业论文概
要．参加过的研究项目等材料。 

重要提示：1.各位考生复试报到时，向报考单位提交上述材料，进行复试资格审核。 
2．获得境外教育科研机构获得学位，学历的考生需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提供的

学位认证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四、复试内容和方式 

（一）主要内容 

1.专业素质和能力。 

2.综合素质和能力。 

（二）复试方式和环节  

1.专业笔试内容为民法学和刑法学；考试时间为 90分钟。 

2.专业综合面试及外语测试。专业综合面试主要对考生的知识结构和综合能力进行测试，目的在

于考察考生治学态度、动手能力、专业思想、心理素质、专业知识及培养潜力等；专业综合面试内容

为民法、刑法、法理学等；专业综合面试的形式是由考生回答其随机抽取的考题并回答面试小组提出

的其他问题；每位考生的面试时间为 15分钟左右；专业综合面试成绩由各位复试老师分别打分后计算

平均分；每个复试小组还应对每位考生的作答情况进行现场记录，并妥存备查；外语测试以口语测试

的方式进行，主要测试考生的听力与口语能力，每名考生的测试时间为 5分钟左右。 

3.复试的各环节全程录音、录像。 

4.同等学力考生（特指：2019 年 9 月 1 日前毕业的专科学历考生,本科结业考生）要加试宪

法学与法理学课程，考试形式为笔试。试卷满分为 100分，60分及格，考试时间为 2小时。同等

学历考生加试科目成绩不计入总评成绩，但加试科目不及格者，不予录取。 

 

五、复试成绩和录取 

1．复试成绩为复试各方式考核成绩之和，满分为 100分；其中外语测试成绩占 20%，专业笔

试成绩占 40%，专业综合面试成绩占 40%；复试成绩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2.复试成绩和初试成绩按权重相加，得出入学考试总成绩： 

初试成绩占总成绩的权重为 60%，复试成绩占总成绩的权重为 40%，总成绩计算公式为：录取

总成绩＝（初试总分÷5）×60％＋复试成绩×40％ 

3.根据招生指标按考生复试总成绩从高到低依次录取。 

4.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考核不作量化计入总成绩，但考核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六、复试时间及地点 

1.复试报到时间及地点：4月 7日（周三）上午 8:00-12：00 法学院 104教室 

2.复试安排： 

4月 7日（周三）下午 15:00—16:30    专业课笔试（笔试地点另行通知） 

4月 8日（周四）上午 8:30开始——    专业综合面试及外语测试(地点另行通知) 

七、其他未尽事宜，请参照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招生网有关通知。 

 

八、复试的监督和复议 

1．复试工作应认真贯彻“公平公正．客观准确”的原则，切实做到公正无私，不走过场，严

把复试质量关。学院将切实加强对复试工作的检查和监督,凡违反招生纪律并造成严重后果者，将

严肃查处。对弄虚作假的考生，一经发现即取消复试录取资格。 

2．考生享有知情权，学院及时将复试结果上网公布，学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指派专人在复试

成绩公布 3 日内接受考生申诉，对申诉问题经调查属实的责成复试小组复议，若考生对复议结果

还有异议，由学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报学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复议。 

(受理电话:杨臣书记 67868696；李克武院长 67867858；丁文副院长 67867098;邮箱

317351624@qq.com)  

 


